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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驻地代表关于对请求将题为 
“以色列的核能力”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的信函 

 

 

 

1. 总干事收到了以色列驻地代表 2016 年 7 月 26 日的一封信函，内容涉及原子能机

构的阿拉伯国家成员国关于将题为“以色列的核能力”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的请求。 

2. 根据该信函中提出的请求，谨此分发该信函。 

 

 

 

 

 





 GC(60)/15 
 附件 

 
 

 

以色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 

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代表团 

 

 

 2016 年 7 月 26 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天野之弥先生阁下 

 

 

阁下： 

关于 2016 年 7 月 4 日 GC(60)/1/Add.1 号文件，我荣幸地转达随附文件所载以色列

国的立场。 

如蒙将该文件进行分发以提请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注意，我将不胜感激。 

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以色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代表 

大使 

梅拉夫·扎法里-奥迪兹 [签名] 
[印章] 

 





以色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代表团 
 
 
 

 

关于摩洛哥大使代表原子能机构的阿拉伯国家成员国提交的将题为“以色列的核

能力”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届常会议程的请求（2016 年 7 月 4 日 GC(60)/l/Add.l 号

文件），以色列希望声明其以下立场： 

阿拉伯国家发起的类似倡议和决议草案过去就提出过，并在 2010 年、2013 年、

2014 年和 2015 年被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以多数票否决。因此，阿拉伯国家再次选择将这

一议程项目强加给大会的做法令人非常遗憾。这清楚地表明是一种具有争议性、怀有

偏见并存在根本性错误的做法，它将政治化的讨论强加给大会，而这完全超出了原子

能机构《规约》和任务的范围，与该机关的议程毫不相干，并有损于原子能机构作为

专业组织的信誉。 

以色列欢迎阿拉伯联盟外长们 2016 年 3 月决定今年不在该议程项目下提出决议草

案。以色列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并且依然希望这将标志着迈向未来有意

义的地区对话的前进之路。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集团 2016 年 7 月 4 的信函明显偏离

了该道路。我们的邻国坚持要求以色列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不仅忽视了该条

约中东成员国公然违背其义务和承诺一再寻求核武器，还掩盖了它们拒绝与以色列进

行真诚接触的做法。 

以色列重视防扩散制度，承认它的重要性，并且继续在核领域奉行负责任的政策

和保持克制。对防扩散制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最实质的威胁来自披着《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外衣追求或渴求核武器的那些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发起的这

一反以色列倡议的支持者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和叙利亚已被查悉公然违反了其在这

方面的国际义务和承诺。 

就其本身而言，尽管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以色列仍密切参与了 2013－2014 年

期间由芬兰副国务秘书亚克·拉加瓦推动的五轮多边磋商，以努力促进实质性地区对

话。在这五轮磋商中，以色列阐述了其关于地区安全和军备控制的政策和方案。以色

列重申了其立场：核问题以及无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的所有地区安全问题，都只能通

过以建立信任措施为开端的循序渐进过程以及该地区所有各国之间基于各方广泛接受

的协商一致原则的直接对话，在地区范畴内得到切合实际的处理。在以色列作为观察

员的 201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期间提交的以色列国家文件（“促进中东

地区对话 — 以色列的观点”）中也阐述了这一立场。此外，以色列继续参与旨在加强

地区安全的多边论坛，如莫斯科高级别讲习班（2016 年 5 月）和威尔顿公园对话

（2015 年 11 月）。 

在所要求的议程项目下提出题为“以色列的核能力”这一具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

案将会转移对我们地区许多地方的严峻形势以及拥有或正在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甚至对平民包括本国平民动用这些武器的那些中东国家所构成的真正危险的注意力。

这一企图既无助于建立对任何有益直接地区磋商都至关重要的信任和信赖，也不会加

快这种进程的成果，而只会起到使原子能机构政治化和损害其信誉的作用。因此，以

色列希望阿拉伯集团今后像今年所决定的那样不要提交有缺陷的决议草案。 


